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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部湾大学财务处

湾大财务发〔2023〕4 号

财务处关于优化会计基础核算工作的通知

——财务处“为民解忧办实事”清单（一）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、各位教职工：

财务处立足本职岗位，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，把“学习

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”同深入

调研、对照检查和解决问题、推动工作结合起来，将主题学

习心得与调研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，探索出台一系列

“为民解忧办实事”措施，让财务服务有效率、有温度、有

深度、有力度，在推动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上体现财务

担当作为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及财政部《会计基础工

作规范》的规定，结合《自治区本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考核

验收评分表》的要求，财务处近期优化了部分报销流程，简

化了报销单据的填写要求。根据广大师生在报账过程中反馈

较为集中的痛点问题，财务处调整了日常报销单和差旅费报

销单的填报模板，简化了原始单据的备注工作，调整情况具

体如下：

一、报销单据只有一张发票的，只需在“北部湾大学日

常报销单或差旅费报销单”的“经办人”和“证明人”处签

字，在“用途”处写明发票用途，不需要再在发票背面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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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注。

二、报销单据含有多张发票，如果多张发票为相同用途，

并且是同一“经办人”和“证明人”的，也只需在“北部湾

大学日常报销单或差旅费报销单”的相应位置签字并标注用

途即可，不需要再逐张发票背面签字标注。

三、报销单据含有多张发票，如果多张发票用途不同或

存在多个“经办人”和“证明人”的，则需要按照原规定在

每张发票背面签字标注“经办人”、“证明人”和“用途”。

优化后的“北部湾大学日常报销单或差旅费报销单”样

式详见下图。不明之处，请电话咨询财务处会计科 2808509

或 2808562。



3

财务处

2023 年 6 月 5 日


